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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政办发〔2022〕1 号

金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规范金乡县城区经济适用住房

取得完全产权工作的通知

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

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城区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取得完全产权

行为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

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1〕45 号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

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保〔2010〕 59

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取得方式

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按照自愿原则，通过申请缴纳政府收

益价款的方式，取得所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完全产权，住房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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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为普通商品住房。不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，不需要补缴政

府收益价款，住房性质保持不变。

二、取得条件

申请人申请取得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完全产权，需同时符合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人为经济适用住房登记的产权人，且经申请购

买该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成员书面同意；

（二）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 5 年（以购买合同签订日期为

准）且已办理产权登记，或因继承、遗赠以及法院裁定、判决、

调解等法定原因确需转让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；

（三）无法规、规章规定等不得受理其取得经济适用住房

完全产权申请的情形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人持以下材料向县住房保障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，

填写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申请审核表：

1.家庭成员身份证原件，家庭成员中如有死亡的，应提交

死亡证明；

2.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；

3.经济适用住房购买合同和购房发票；

4.按照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（二）县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核查，符合条

件的，出具政府收益价款缴纳通知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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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一次性足额缴纳政府收益价款。

（四）申请人持缴纳政府收益价款证明到不动产登记部门

办理取得房屋完全产权登记手续。

四、政府收益价款缴纳标准

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按以下标准计收政府收益价款：

政府收益价款=（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交易单价-经济

适用住房原购买单价）×50%×经济适用住房建筑面积。

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交易单价参照山东省存量房交易

价格评估系统中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交易计税单价确定。

五、政府收益价款的管理和使用

政府收益价款由县住房保障管理机构执收，缴入县级国库，

按规定用途使用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金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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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

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检察院，县法院。

金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月 16 日印发


